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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86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7-036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泽

明”）持有淮南东方医院集团眼科医院（以下简称“东方眼科医院”或“标的公司”）

51.35%股权，淮南东方医院集团（以下简称“东方医院集团”）持有标的公司 45%

股权，自然人股东陈蓓莉持有标的公司 3.65%股权。南京泽明与东方医院集团以标

的公司截至 2017年 6 月 30日经审核的净资产及经营状况为依据，确定东方医院集

团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45%股权作价人民币 2,250 万元转让给南京泽明，转让后南京

泽明持有标的公司 96.35%股权，陈蓓莉持有 3.65%，东方医院集团不再享有标的公

司资产及相关权益。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

易达成的合作条款，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构

成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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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18号 A座 1201 室 

法定代表人：黄晓帆 

注册资本：1496.063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 5月 15日 

营业期限：2002年 5月 15日至 2022年 5月 15日 

经营范围：医院的投资、管理（不含医疗活动）、咨询；项目投资；眼视光学

产品的技术研究、开发、转让、技术咨询服务。 

   2、转让方： 

名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 

住所：淮南市洞山老龙眼 

法定代表人：江鸿方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4月 1日 

营业期限：2014年 4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15日 

经营范围：防保、内、外、妇产、儿、口腔、皮肤、眼科、耳鼻喉、急诊、康

复、麻醉、病理、中医、医学检验、影像。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转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眼科医院 

住所：淮南市望峰岗镇 

法定代表人：江鸿方 

注册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4月 19日 

营业期限：2013年 4月 19日至 2018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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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眼科（内含：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眼外伤、屈光眼

肌、眼肿瘤整形专科和眼预防保健科等专业科室）、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像科等）。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2016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6月/2017年 6月 30日 

营业收入      1,330.74 907.08 

净利润 354.09 121.26 

净资产 
2,409.11 2,530.37 

总资产 
2,514.16 2,766.52 

    注：2017年 1-6月数据来源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会专字［2017］5159号。 

    东方眼科医院是目前所在市内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专科医

院，也是淮南市唯一通过省卫生厅批准的二级眼科专科医院。其主要技术治疗项目

有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远视及散光、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小切口白内障摘除术，

青光眼白内障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前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青光眼小梁切除术，

斜视、上睑下垂矫正术，眼表疾病的干细胞及板层角膜移植术，视网膜脱离复位术，

眼底病，玻切手术，眼眶手术等眼科医疗服务；另有眼科美容、医学验光配镜、内

科门诊等。 

   （三）协议的签署 

2017 年 10 月 20 日，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

公司南京泽明与东方医院集团在淮南签订了《关于淮南东方医院集团眼科医院出资

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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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概述 

截至协议签署之日，东方眼科医院注册资金2,000万元，其中，东方医院集团出

资额为9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45%。 

东方医院集团拟向南京泽明转让其拥有的东方眼科医院900万元出资份额（占出

资总额45%），南京泽明同意受让该等出资份额。 

    2、标的资产定价、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以标的公司截至2017年6月30日经审核的净资产及经营状况为依据，协

商确定转让价格为2,250万元，转让后，东方医院集团不再享有标的公司资产及相关

权益。 

双方同意，标的资产价款支付方式如下： 

（1）南京泽明于本协议签署后3日内向东方医院集团支付500万元定金； 

（2）各项交割事项完成后5日内，南京泽明向东方医院集团支付剩余1,750万元

款项。 

    3、过渡期 

本协议项下的过渡期是指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时期。 

过渡期内，东方医院集团应协助东方眼科医院谨慎、妥善、合理地经营、使用

其资产和业务，保证东方眼科医院有关资产、业务和财务情况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并不出现影响南京泽明实现本协议项下交易目的的重大事件。否则，南京泽明有权

向东方医院集团发出书面通知要求东方医院集团在合理期限内消除不利影响并恢复

至该等重大事件发生前的状况，若东方医院集团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消除不利影响并

恢复至该等重大事件发生前的状况，致使东方眼科医院遭受重大损失，则南京泽明

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东方医院集团赔偿南京泽明因此遭受的损失。过渡期内，东

方医院集团应协助东方眼科医院完成相关变更手续，并取得变更后新证件或书面备

案文件等。 

若由于东方医院集团原因导致东方眼科医院遭受损失的，东方医院集团应向南

京泽明承担赔偿责任。若因东方医院集团原因导致南京泽明不能实现本协议项下的

交易目的，南京泽明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东方医院集团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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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违约责任 

 如果东方医院集团违约，则南京泽明均有权采取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

权利。 

若发生如下情形，视为东方医院集团违约： 

  （1）东方医院集团未履行、未全部履行、或未按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 

  （2）东方医院集团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作出的任何一项陈述、保证

及承诺被证明为故意欺瞒、虚假、不真实或有重大遗漏和误导； 

  （3）由于东方医院集团的原因导致淮南眼科医院出资人变更、名称变更、章程变

更、董事、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等变更的批准和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未能办理完

成或不合理地拖延； 

  （4）因东方医院集团的其它作为或故意不作为导致南京泽明在本协议项下应获得

的权利无效、可撤销或不完整。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多元化，

双主业”的战略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国内眼科医疗业务的资源整合。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出资份额转让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合作条款，实施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后续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江河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关于淮南东方医院集团眼科医院出资份额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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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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